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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五矿钨

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沃溪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合计持有的湖南柿竹园有色金

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柿竹园公司”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 ）。

公司已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中钨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898号），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6日披露的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132号）。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复后，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实施事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之标

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公司变更登记、备案事宜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之标的资产为柿竹园公司100%的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割事

宜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2024年12月27日核发的《备案通知书》（（郴加）登字

〔2024〕第6561号），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柿竹园公司100%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的公司变更登记手续

已办理完毕。

综上，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交易对方已依法履行了将标的资产过户给

公司的义务，公司现合法持有标的公司100%的股权。

（二）本次交易实施后续事项

本次交易相关的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新增股份的相关登记手续，同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2、公司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3、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择机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就前述发行涉及的股份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

股份上市的手续。

4、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增加注册资本等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5、交易各方尚需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损益，执行关于过渡期损益归属的有关约定。

6、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

7、公司及其他交易各方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后续涉及的相关事宜继续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3、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

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购买资产协议》及《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的全部

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

完毕，交易对方依法履行了交付标的资产的法律义务；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四、本次

交易的后续事项”所述事项，在本次交易相关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三、备查文件

1、标的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关于富国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午间

收盘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富国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扩位

简称：纳指ETF富国；产品代码：51387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 截至2024年12月30

日11:30，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午间收盘价为1.526元，相对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溢价幅度达到3.92%，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高

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较大损失。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及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注意投资风险。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在开放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

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

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

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0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境外主要市

场（中国香港）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下列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受到相关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市场交易日的影响：

序号 份额代码 基金名称

1 010644 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主题混合（QDII）人民币

2 010645 富国全球健康生活主题混合（QDII）美元现汇

3 010591 富国中国中小盘混合（QDII）美元现汇

4 100061 富国中国中小盘混合（QDII）人民币

5 019260 富国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A

6 019261 富国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ETF发起式联接C

7 513950 富国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下列2025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相关基金的日常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日期 节假日 地区

2025年4月18日 耶稣受难日 香港

2025年4月21日 复活节 香港

2025年7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香港

2025年10月29日 重阳节 香港

2025年12月25日 圣诞节 香港

2025年12月26日 圣诞节翌日 香港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

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相关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境外主要市

场（美国、中国香港）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下列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受到相关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市场交易日的影响：

序号 份额代码 基金名称

1 100055 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

2 022184 富国全球科技互联网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

3 012060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A

4 012061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美元现汇

5 012062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C

6 022170 富国全球消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E

7 008367 富国亚洲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A

8 008368 富国亚洲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美元现汇

9 019709 富国亚洲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C

10 022374 富国亚洲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E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下列2025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相关基金的日常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日期 节假日 国家（地区）

2025年1月20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美国

2025年2月17日 华盛顿诞辰 美国

2025年4月18日 耶稣受难日 美国、中国香港

2025年4月21日 复活节 中国香港

2025年5月26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 美国

2025年6月19日 六月节 美国

2025年7月1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 中国香港

2025年7月4日 美国独立日 美国

2025年9月1日 劳动节 美国

2025年10月29日 重阳节 中国香港

2025年11月27日 感恩节 美国

2025年12月25日 圣诞节 美国、中国香港

2025年12月26日 圣诞节翌日 中国香港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咨询

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相关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境外主要市

场（美国）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的

公 告

根据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下列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受到相关基金投资的主要境外市场交易日的影响：

序号 份额代码 基金名称

1 513350 富国标普石油天然气勘探及生产精选行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2 513870 富国纳斯达克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3 100050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A

4 007140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美元现汇

5 019518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C

6 022503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E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于下列2025年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

暂停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并自下列节假日的下一开放日恢复相关基金的日常申购、赎

回、定期定额投资与基金转换业务（如已开通），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日期 节假日 国家（地区）

2025年1月20日 马丁路德金纪念日 美国

2025年2月17日 华盛顿诞辰 美国

2025年4月18日 耶稣受难日 美国

2025年5月26日 阵亡将士纪念日 美国

2025年6月19日 六月节 美国

2025年7月4日 美国独立日 美国

2025年9月1日 劳动节 美国

2025年11月27日 感恩节 美国

2025年12月25日 圣诞节 美国

若境外主要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若境外主要市场状况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

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

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相关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5

年非港股通交

易日暂停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公告

为了保障基金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岁末及2025年沪港通下港股通交易日安排的通知》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2024年底及2025年深港通下的港股通交易日有关安排的通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决定，对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且若该工作日为非港股

通交易日，则基金不开放申购和赎回的基金（详见附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下列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前述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通）等交易类业务，并自下列非港股通交易日结束后的首个开放日恢复上

述基金在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通）等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

日期

2025年4月18日

2025年4月21日

2025年7月1日

2025年10月29日

2025年12月25日

2025年12月26日

注：若非港股通交易日安排发生变化或将来根据法律法规和前述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需要调整上述安排的，本公司将另行调整并

公告。

投资者可访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fullgoal.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

长途话费）咨询相关情况。 敬请投资者及早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

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交易基金列表

序号 份额代码 基金名称

1 001371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A

2 011131 富国沪港深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C

3 001827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A

4 018246 富国研究优选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C

5 005354 富国沪港深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A

6 011114 富国沪港深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C

7 005357 富国国企改革灵活配置混合

8 005368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A

9 011127 富国清洁能源产业灵活配置混合C

10 005472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A

11 005473 富国价值驱动灵活配置混合C

12 005609 富国军工主题混合A

13 011113 富国军工主题混合C

14 005707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A

15 014163 富国港股通量化精选股票型C

16 005732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A

17 021649 富国臻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C

18 005760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A

19 011565 富国周期优势混合C

20 005840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A

21 018174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C

22 005847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A

23 011117 富国沪港深业绩驱动混合型C

24 006179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A

25 013047 富国品质生活混合C

26 006218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A

27 011308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混合型C

28 006527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A

29 006528 富国优质发展混合C

30 006652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A

31 011124 富国金融地产行业混合型C

32 006751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A

33 011126 富国互联科技股票型C

34 006796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A

35 011567 富国消费升级混合C

36 007016 富国睿泽回报混合

37 007139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长精选A

38 011556 富国民裕进取沪港深成长精选C

39 007345 富国科技创新灵活配置混合

40 008138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A

41 018175 富国龙头优势混合C

42 008901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A

43 013045 富国内需增长混合C

44 009092 富国新材料新能源混合A

45 014243 富国新材料新能源混合C

46 009162 富国医药成长30股票

47 009782 富国兴泉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A

48 009783 富国兴泉回报12个月持有期混合C

49 009863 富国创新趋势股票

50 011046 富国优质企业混合A

51 011047 富国优质企业混合C

52 011635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A

53 011636 富国港股通策略精选混合C

54 012275 富国中证沪港深500ETF联接A

55 012276 富国中证沪港深500ETF联接C

56 022077 富国中证沪港深500ETF联接E

57 013989 富国沪港深优质资产混合发起式A

58 013990 富国沪港深优质资产混合发起式C

59 014673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发起式联接A

60 014674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发起式联接C

61 019941 富国洞见价值股票A

62 019942 富国洞见价值股票C

63 022168 富国洞见价值股票E

64 020110 富国恒生港股通医疗保健ETF发起式联接A

65 020111 富国恒生港股通医疗保健ETF发起式联接C

66 021513 富国港股通红利精选混合A

67 021514 富国港股通红利精选混合C

68 014931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C

69 100016 富国天源沪港深平衡混合A/B

70 513950 富国恒生港股通高股息低波动ETF（QDII）

71 517100 富国中证沪港深500ETF

72 159792 富国中证港股通互联网ETF

73 159748 富国中证沪港深创新药产业ETF

74 159506 富国恒生港股通医疗保健ETF

注：列表中的基金若新增份额类别，则该份额类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的上述2025年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

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期定额申购、基金转换（如已开通）等交易类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证券代码：002521� � � � � � � �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4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并注销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意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54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65,375,231股，发行价格为每股4.20元，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274,575,970.20元，扣除本次发

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4,165,010.98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70,410,959.22元。 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后的剩余募集资金271,467,562.99元已于2024年11月29日到账。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4）第14261号）。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在中国银行淄博临淄支行开立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并会同保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临淄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用途 账户状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临淄支行

211752306386

年产20万吨特种纸项目（一

期）

本次注销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已按照相关规定使用完毕。 为便于账户管理，

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并将节余资金（包括利息收入）转入公司其他银行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相关规定，节余

资金（包括利息收入）低于五百万元或者低于项目募集资金净额1%的，可以豁免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

议程序，其使用情况应当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根据上述规定，公司本次注销募集资金专户可豁免提交董

事会审议，亦无需保荐机构发表核查意见。

公司已于2024年12月27日完成募集资金专户的注销手续，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节余资金（包括利

息收入）411,940.48元已转入公司其他银行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会同保荐人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无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四、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专户销户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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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3,601,96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6,225,5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7,376,4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6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黎晓煜先生因其他工作安排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经董事推

举， 徐立友董事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肖斌监事、李鹏监事、杨昆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6,048,740 90.62 115,800 0.02 61,000 0.01

H股 57,306,420 9.34 70,000 0.01 0 0

普通股合计： 613,355,160 99.96 185,800 0.03 61,000 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7,562,887 97.71 115,800 1.50 61,000 0.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旭、严阿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300918� � � � � � � �证券简称：南山智尚 公告编号：2024-100

债券代码：123191� � � � � � � �债券简称：智尚转债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2、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南山南路4号公司总部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3、本次会议由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赵亮

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合计为49人，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0,809,

500股，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19％（注：截至股权登记

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 5,369,10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下同），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25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6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55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55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20,809,5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0,250,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16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7人，代表股份55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52％。

5、公司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了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0,795,100 99.9308 6,400 0.0308 8,000 0.0384

其中：

中小股东

20,795,100 99.9308 6,400 0.0308 8,000 0.0384

本议案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3,000,000股已

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南山集团有限公司签订“2025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0,795,100 99.9308 6,400 0.0308 8,000 0.0384

其中：

中小股东

20,795,100 99.9308 6,400 0.0308 8,000 0.0384

本议案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3,000,000股已

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新南山国际投资有限公司签订“2025年度综合服务协议附表” 并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0,795,100 99.9308 1,700 0.0082 12,700 0.0610

其中：

中小股东

20,795,100 99.9308 1,700 0.0082 12,700 0.0610

本议案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3,000,000股已

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公司与南山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与会表决股东 20,792,100 99.9164 4,200 0.0202 13,200 0.0634

其中：

中小股东

20,792,100 99.9164 4,200 0.0202 13,200 0.0634

本议案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其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43,000,000股已

回避表决。

2）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成威律师和陈楹律师见证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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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得项目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项目核准批复，

公司400WM风电项目、1320MW煤电项目获得核准。 主要受此影响，2024年，公司累计新增备案、核准

项目容量2021MW，达到公司上年度总装机容量的1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2023年修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项目核准获取情况概述

1.关于梨树风光制绿氢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项目（风电部分）

2024年12月27日，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梨树风光制绿氢生物质耦合绿色甲醇项目

（风电部分）核准的批复》，公司控股子公司吉远（四平）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取得梨树风光制绿氢生物

质耦合绿色甲醇项目（风电部分）核准，建设规模400MW，建设地点四平市梨树县，建设期限18个月。

2.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发电公司2×66万千瓦保供煤电项目

2024年12月27日，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发电公司2×

66万千瓦保供煤电项目核准的批复》， 公司全资子公司白城吉电瀚海发电有限公司取得2×660WM保

供煤电项目核准，建设规模2×660MW，建设地点白城市洮北区，建设期限28个月。

二、2024年累计获得项目备案、核准情况

截至目前， 公司获取备案及核准项目容量2021MW， 其中： 光伏160MW， 风电541MW， 煤电

1320MW。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项目核准的获取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公司资源储备，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利于提升公司

后续装机规模及整体盈利能力，促进公司创新发展，助推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四、风险提示

1.本公告事项仅为获得政府部门对项目的建设核准，项目的投资建设尚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等

有权机构决策。

2.上述取得核准的项目，决策开工建设前尚需开展土地预审、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接入系统方

案批复等项目前期工作。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后续项目前期、投资决策、资金筹措等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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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0日以电子邮件、书面

送达等方式发出。

2.2024年12月3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3.公司应参会董事9人，实参会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关于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同意聘

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认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王胜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资格， 符合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同意提名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

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王胜先生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

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的情形，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规定。 同意聘任王胜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4年第四次会议纪要；

3.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八次会议纪要。

附：王胜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

王胜先生简历

王胜，男，1981年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分析评价部副主任， 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

划与财务部副主任、配售电公司总会计师，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部门总监、

配售电公司总会计师，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部门总监（主持工作）、配售电

公司总会计师、白音华煤电公司、元通发电公司、中电物流公司总会计师，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

公司计划与财务部主任，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计划与财务部主任、土地监管中心主任，内

蒙古公司计划与财务部主任。

王胜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意

见的情形； 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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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其中：

（1）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2024年12月3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2024年12月3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会议召集人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杨玉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35人， 代表股份1,288,

197,5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514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1,233,273,73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31人，代表股份54,923,8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42%。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列席会议，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进行见

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议案的表决结果是现场表决票和

网络表决票的合计数字。

（二）本次会议以逐项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233,273,

739

0 0

37,041,

020

15,594,

618

2,288,

200

1,270,314,

759

15,594,

618

2,288,

200

比例(%) 100.00 0.00 0.00 67.4407 28.3932 4.1661 98.6118 1.2106 0.1776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725 0 0

37,041,

020

15,594,618

2,288,

200

37,042,

745

15,594,

618

2,288,200

比例(%) 100.00 0.00 0.00 67.4407 28.3932 4.1661 67.4417 28.3923 4.1660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233,273,

739

0 0

46,850,

138

5,795,000

2,278,

700

1,280,123,

877

5,795,

000

2,278,

7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5.3002 10.5510 4.1488 99.3733 0.4499 0.1768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725 0 0

46,850,

138

5,795,000 2,278,700

46,851,

863

5,795,000

2,278,

7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5.3002 10.5510 4.1488 85.3007 10.5506 4.1487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3.《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1）整体表决情况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233,273,

739

0 0

46,912,

738

5,729,

400

2,281,

700

1,280,186,

477

5,729,

400

2,281,

7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5.4142 10.4315 4.1543 99.3781 0.4448 0.1771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除持有5%以上的股东）

现场会议 网络投票 现场会议+网络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1,725.00 0 0 46,912,738 5,729,400 2,281,700 46,914,463

5,729,

400

2,281,

700

比例(%) 100.00 0.00 0.00 85.4142 10.4315 4.1543 85.4146 10.4312 4.1542

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修订〈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彭亚峰、刘晓航

3.结论性意见：

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4-08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郭允义先生因已达到退出现职年龄，不

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郭允义先生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兢兢业业，勤勉尽责，为公司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董事会对此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对其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景菊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 景菊女士具备履行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

责，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联系电话：0531-77920789

联系邮箱：sdgt600022@126.com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附件

景菊女士简历

景菊，女，汉族，山东莱芜人，1973年9月出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山

东省潍坊供销学校工业会计专业中专毕业，在职取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会计学专业大学学历，高级会计

师，现任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财务部管理6级干部、证券事务代表。历任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部资金科副科长、预算管理科副科长、经营管理科副科长、材料核算科副科长，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莱芜分公司财务部综合管理科科长、综合管理室主任，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公司财务部经理，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资金结算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4-080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4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解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5365� � � � � � � � � �证券简称：立达信 公告编号：2024-070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湖里区枋湖北二路1511号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101,6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7.1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李江淮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夏成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4、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900,601 99.8523 197,500 0.1451 3,500 0.0026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899,701 99.8516 198,400 0.1457 3,500 0.002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14,308,601 98.6147 197,500 1.3611 3,500 0.02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理想、潘舒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立达信物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